
內政部移民署通譯人才資料表 
填寫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 壹、基本資料 

中文姓名  性別 男  女 

英文姓名  

身分證字號 

或統一證號 
 

在台資格與 

取得證件 

1.持中華民國身分證         

2.持中華民國有效之居留證件，為依親之外籍配偶 

3.持中華民國有效之永久居留身分並取得工作證，許可證號_____ 

4.持中華民國有效之長期居留證 

5.持中華民國有效之依親居留證，並符合大陸地區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

居留期間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條相關規定者，許可證號_________ 

出生日期 西元年月日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

現職 

1.學生 2.服務業 3.專門職業 4.農林漁牧 5.□工礦業 6.□商業 

7.□公教軍警 8.□家庭管理 9.□退休 10.□無工作 11.□不詳 

12.正職公務機關外語諮詢人員     13.□其他_____(請註明) 

原屬國籍別 

1.中華民國 2.越南  3.印尼 4.泰國 5.菲律賓 

6.柬埔寨   7.□緬甸  8.日本 9.韓國 10.馬來西亞 

11.其它＿＿(請註明) 

原屬國教育程度 
1.博士  2.碩士  3.大學   4.三專  5.五專  

6.高中  7.國中  8.國小   9.無    10.不詳 

在台教育程度 
1.博士  2.碩士  3.大學   4.三專  5.五專  

6.高中  7.國中  8.國小   9.無    10.不詳 

聯絡地址 

郵遞區號□□□-□□ 

    縣(市)   (區)鄉   村   里   鄰      

 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聯絡電話 
住家電話:  ( )-              手機: 

辦公室電話:( )- 

電子郵件  

首次來台時間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個人專長介紹（最多

三項） 

1. □家電修理       2.□機械        3.□汽車修理  

4. □工藝           5.□刻印        6.□印刷 

7. □語文           8.□文書事務    9.□編輯 

10.□美工          11.□縫紉/編織  12.□烹飪 

13.□家容/美髮     14.□家事服務   15.□護理 

16.□手工藝        17.□電腦       18.□攝影 

19.□團康          20.□會計       21.□音樂 

22.□駕駛          23.□體育       24.□其他______ 

個人特別註記  

附件 5 



貳、個人通譯服務資料 

 
參、聯絡單位 

單位名稱  

單位地址   縣(市)   (區)鄉   村   里   鄰      
  路(街)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 

聯絡人資料(可有 2 名) 姓名:＿＿＿＿＿ 
 
聯絡人電話：白天（ ）＿＿＿＿＿＿＿ 
            晚上（  ）______________ 
聯絡人電子信箱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開始從事通譯服務時間 
西元年月日起至西元年月日止 

通譯專長(可複選) 

1.綜合社會福利 2.衛生醫療  3.就業輔導 

4.陪同偵訊     5.□陪同出庭  6.家庭暴力防治 

7.□性侵害防治   8.□關懷訪視  9.□居停留相關法律 

10.□警政服務    11.□其它＿＿＿ 

熟諳語言(可複選) 
1.越南語 2.印尼語 3.泰國語 4.柬埔寨語 5.英語 

6.菲律賓語 7.日語 8.緬甸語 9.其它＿＿＿ 

參與通譯服務地區 

(可複選) 

1.□台北市    2.□基隆市   3.□台北縣    4.□宜蘭縣 

5.□新竹縣    6.□桃園縣   7.□苗栗縣    8.□台中市 

9.□台中縣   10.□彰化縣  11.□南投縣   12.□嘉義縣 

13.□雲林縣   14.□台南市  15.□台南縣   16.□高雄市 

17.□高雄縣   18.□澎湖縣  19.□屏東縣   20.□台東縣 

21.□花蓮縣   22.□金門縣  23.□連江縣   24.□新竹市 

25.□嘉義市 

提供服務時段(可複選) 

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

上午 

六時至十二時 
       

下午 

十二時至十八時 
       

晚上 

十八時至二十四時 
       

午夜 

二十四時至六時 
       


